关于严格执行涉企收费管理政策的提醒函

淮发改商服函〔2024〕15号

市有关单位，各涉企收费主体：

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巩固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成果，依法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根据省有关部门统一部署，现就严格执行涉企收费管理政策提醒如下：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安徽省价格条例》《安徽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加强价格自律，规范收费行为。

二、向企业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其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范围均应在《淮南市市级涉企收费清单》内。不得在收费清单和政策规定之外擅自增加或分解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延长收费期限、扩大收费范围收费，不得继续收取或变换名目收取已明令取消和停止执行的收费。

三、向企业收取的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其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均应在省、市发展改革部门公布的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内。不得超过核定的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收费，不得只收费不服务，不得减少服务内容或降低服务质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收费，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地位强行服务强制收费。

四、向企业收取的属于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应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供求情况等合理定价。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具体服务价格等应与服务对象充分协商。

五、严格落实各项涉企收费减免和优惠政策，不得增设限制条件、将符合减免和优惠政策的企业排除在外，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执行、提前终止执行或拒不执行。收费减免和优惠政策按规定实行免申即享或即申即享。

六、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在服务窗口和收费场所的醒目位置公布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主体、收费依据、收费范围、服务内容、减免规定以及监督电话等，并向社会公开。公示的收费事项必须合法合规，符合规范。未经公示或未予标明的费用，一律不得收取。

七、有关重点领域、行业涉企收费主体同时要认真严格执行以下相关规定。

（一）交通物流领域。港口企业要严格执行《港口收费计费办法》，公开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不得向船公司或货主附加强制服务等其他不合理收费。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严格落实我省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认真执行绿色通道优惠政策，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缩减优惠幅度；不得通过提高“鲜活”“深加工”判断标准、“整车合法装载”查验标准等方式，变相缩小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优惠范围。

（二）水电气领域。对供水供电供气企业收费项目实行清单管理。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供水供电供气企业不得向用户收取建筑区划红线外发生的任何费用，不得转嫁应由自身承担的费用，不得自设项目自定标准收取费用，不得收取强制检定费用，不得设置与技术规范无关的非必要前置条件。建筑区划红线内水电气设施验收合格，依法依规移交供水供电供气企业管理的，相关运营维护等费用纳入供水供电供气企业经营成本，不得向终端用户另外收取。建筑区划红线内管网建设安装、更新改造、维修维护等已由政府承担的费用，不得再向用户收取。对非电网直接供电的终端用户，供电主体不得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

（三）金融服务领域。商业银行要严格落实《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不得违规制定和调整服务价格，不得对明令禁止收费的服务项目继续收取费用。为授信评估目的引入外部数据、信息或评级的，其费用由银行自行承担。不得强制或以合同约定方式向企业转嫁应由银行承担的费用。开展贷款服务时，不得利用贷款优势地位捆绑服务并强制收费或转嫁抵押登记费、抵押品评估费等。

（四）行业协会商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入会并收取会费，不得阻碍会员退会，不得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利用行政机关或利用行业影响力，强制企业参加会议、培训、考试、展览、出国考察等各类收费活动或接受第三方机构有偿服务，不得强制企业到特定机构检测、认证、培训等并获取利益分成。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行业协会商会按照要求承担相关职业资格认定工作的，不得收取除考试费、鉴定费外的其他任何费用。未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开展与业务主管单位所负责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

（五）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等情况，行政机关及时调整完善行政权力中介服务事项。中介服务委托主体是行政机关的，以及行政机关在行政审批过程中需要委托中介服务开展技术性服务时，中介服务费由行政机关承担，行政机关不得转嫁给行政相对人承担。中介服务委托主体是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相对人可自行选择中介服务机构，行政机关不得指定中介服务机构，不得将指定的中介服务机构出具的中介服务报告作为行政审批要件。不得将本应由行政机关承担的电子政务平台运营费用以技术维护费、服务费、电子介质成本费等名义，向用户收取任何经营服务性费用。不得将已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转由下属单位或中介服务机构承担并收费。

八、各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管理和监督职责，建立健全涉企违规收费常态化核查机制和内部监管措施，全面依法规范本领域本行业涉企收费行为。各级发展改革、工信、财政等部门将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省“互联网+督查”平台、创优营商环境为企服务平台等渠道，广泛听取企业意见建议，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政策，及时调查处理企业投诉反映。

九、各涉企收费主体要严格对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要求，认真落实收费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对自查中发现的违规收费要立即停止收费，及时清退违规收取的费用。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密切协同配合，严厉查处违法违规涉企收费行为，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乱收费典型案例公开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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